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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 

与副产品三氟甲烷（HFC-23）的控制技术相关的关键问题

（第 78/5 号决定） 

印发本文件是为了： 

 调换表 1“国家”栏中“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”和“大韩民国”的次序 

 用“0.4722” 取代表 5 中的古吉拉特氟化工有限公司最后一栏中的“0.47” 

 以下文取代表 6 中关于大韩民国的一行： 

大韩民国 不详 2.03 年度运营费用达 400,000 美元。至于目前停

用的销毁设施，估计还需 800,000 美元再次

启动这项设施 

 
 以“n/a11”取代附件二中关于 Gujarat Fluorochemicals Limited 的表 1 中“Sludge 

(mt/kg HFC-23)”一栏中的“n/a”。 

  以下文取代附件三第 3 段： 

3. 大韩民国的化工生产设施参与了清洁发展机制，但已停止示范，并在欧

洲联盟禁止 HFC-23 核定减排的交易时，开始销售 HFC-23。根据该企业的数

据，利用现有裂解焚烧设施销毁 HFC-23 估计大约需要 800,000 美元，用于翻新

设施，每年的运营费用为 400,000 美元。利用政府所报告的 2014-2016 年副产品

HFC-23 的数量计算，销毁 HFC-23 的运营费用大约为 2.03 美元/公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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